國立聯合大學兼任教師送審教師資格審查表
	姓名
	
	簽章
	

	送審系所
	
	申請日期
	    年   月   日

	現任職服務機關(構)
	
	職稱
	

	本校兼課職級
	
	本校兼課起迄年月
	  年  月至  年  月

	擬送審教師職級
	

	本校兼課情形
	兼課課程
	兼課時數

	
	
	

	
	
	

	
	
	


	檢
附資料
	□系級、院級教評會紀錄各1份(含委員簽到單)。
□著作外審審查意見表3份。
□學位證書影本1份。
□學位成績單影本1份(以碩士學位送審講師資格者)。
□本校兼任教師最近四學期聘書影本各1份。
□教師資格審查履歷表1式2份。(請上網http

 HYPERLINK  "https://www.schprs.edu.tw/" s

 HYPERLINK  "https://www.schprs.edu.tw/" ://www.schprs.edu.tw填妥，除列印簽名並貼上照片外，另須線上傳送)。
□未在專科以上學校擔任專任教師之切結書1份。
□如以國外學歷送審教師資格另須檢附下列證件：
   □國外學校學歷證書影本1份(含駐外單位驗證證明)。
   □國外學校歷年成績單影本1份(含駐外單位驗證證明)。
   □入出國日期證明書正本1份(請教師至內政部入出國及移民署申請)。
   □國外學歷送審教師資格修業情形一覽表正本1份。

	教
評
會
審
查
情
形
	系
級
教
評
會
	  年  月  日  學年度第  學期
第  次系級教評會通過
票決情形：  人出席   票同意
授課是否滿四學期：□是    □否
系級主管(簽章)：
	院
級
教
評
會
	年  月  日  學年度第  學期
第  次院級教評會通過
票決情形：  人出席   票同意
院級主管(簽章)：

	會
辦
單
位
	教
務
處
	一、本學期是否授課滿18小時：    □是   □否
二、兼任講師最近四學期教學評量是否皆在全校前百分之五十以內：    □是  □否
(請檢附最近四學期教學評量成績表)

	人
事
室
	初核：

	敬
陳
	校
長
	

	
	
	
	
	
	
	
	


審議流程：教務處(教學評量審查)→人事室(初核)→系級教評會→院級教評會→人事室→陳核→校教評會審議
